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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江西省发改委办公室关于申报2024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以工代赈专项建议计划的通知》指出：本专项支持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等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组织动员能力强，劳务衔接机制健全的村或乡镇，特别是村集体有能力组织当地群众组建施工合作社或施工队的项目，应予以优先支持。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市级下达我区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洲下村委前山村小组道路建设项目补助资金35万元。我区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全额及时拨付资金，用于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洲下村委前山村小组道路建设项目，道路硬化、修补，修建水沟等，其中修补路面约90平方米，道路砼硬化约2800平方米，修建水沟约 45 米。
3.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道路硬化、修补，修建水沟等，其中修补路面约90平方米，道路砼硬化约2800平方米，修建水沟约 45 米，并交付使用。
阶段性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项目个数1个，完成率100%；质量指标。工程质量合格率100%。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带动村民增收率100%；社会效益指标。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率100%。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村民满意度指标。村民满意度调查率10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目的是考核资金支出效率及综合效果，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及原因，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后续资金使用提供依据，绩效评价对象是人和乡邱宇村道路建设项目，绩效评价范围是项目的建设内容。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原则是项目单位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社会、经济效果最大化，评价方法是围绕项目单位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内容，顺利验收通过。
评价指标体系：经济成本指标-村道路建设项目建设等于小于700万，数量指标-村道路建设项目建设等于4家，质量指标-建设项目验收合率等于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等于100%，社会效益指标-项目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基本达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村道路建设项目建设满意度等于100%。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总金额70万（市级下达我区人和乡邱宇村道路建设项目补助资金3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5万元。），奖励兑现时效确保及时并高效，企业满意度、社会满意度达到90以上，补助企业资质合格率100%达标等几个指标来进行评价。
3、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项目各项评价指标全部完成，综合评价结果良好，评价结论100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验收条件后的项目单位向区财政、区发改委申请拨付资金，获得批准后进行中央预投资资金兑付。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单位经招标，中标单位实施项目建设内容，完成验收条件后的项目单位向区财政、区发改委申请拨付资金，获得批准后进行中央预投资资金兑付。
（三）项目产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产出指标，项目已完成修建长2800米、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100%。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的建设改善和方便了广大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他们创造了出行、干净、方便，使他们精神舒畅地工作和生活需求提高通行效率。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项目的实施在扩展城市空间、改善交通状况、确保前期项目预期指标顺利完成，加强兑付资金管理和支付时限管理，通过惠企通平台按照合理合规的手续完成奖励资金的兑付工作，达到预期准时准确支付目标。
六、有关建议
建议施工期间需加强项目单位间的协调沟通，以促使项目顺利推进，避免项目质量问题。



























部门评价表

注：指标可参考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中附件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置。
	项目名称：
	新余市渝水区人和乡邱宇村道路建设项目资金

	主管部门
	新余市渝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实施单位
	新余市渝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
	周良
	联系电话
	13979007100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35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35
	实际使用情况（万元）
	35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县财政
	35
	市县财政
	35
	
	35

	其他
	
	其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参考）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决策
	40
	项目立项
	6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绩效目标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3

	
	
	资金投入
	6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3

	过程
	
	资金管理
	6
	资金到位率
	3
	3

	
	
	
	
	预算执行率
	3
	3

	
	
	资金管理
	6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6

	
	
	组织实施　
	10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5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5

	产出
	60
	产出数量
	5
	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设置和细化
	5
	5

	
	
	产出质量
	5
	
	5
	5

	
	
	产出时效
	5
	
	5
	5

	
	
	产出成本
	5
	
	5
	5

	效益
	
	经济效益
	5
	
	5
	5

	
	
	社会效益
	5
	
	5
	5

	
	
	环境效益
	10
	
	10
	10

	
	
	可持续影响
	10
	
	10
	10

	
	
	满意度
	1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

	总分
	100
	
	100
	
	100
	100

	评价等次
	优☑        良□       中 □       差□

	
	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